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资产管理合同、托

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本产品”）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国投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安信资

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

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

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本产品延长存续期限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并对本产

品的资产管理合同进行相应修改。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本产品存续期限由“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5 月 5

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5 月 5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延长为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集合

计划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

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安信资管瑞

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即 2021 年

5 月 6 日。

二、本产品资产管理合同、托管协议的修改

本产品资产管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改详见附件。本产品资产管理合同、托

管协议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本产品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产品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相应更新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

分。

三、关于本产品后续方案

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相关要求，为充分保护本产品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

公司正积极推动本产品的整改工作，具体事宜后续将另行公告。本公司将遵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相应的程序和流程，平稳推进相

关工作，充分做好份额持有人利益保护。

四、本产品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托管协议修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生效。此外，对本产品设置特殊开放期（2025 年 5 月 6 日至 2025 年 5 月

12 日），在特殊开放期内赎回不受持有期限限制且不收取赎回费。若本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不同意延长存续期限事宜的，可于特殊开放期内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自行通过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办理赎

回所持有的本集合计划份额的相关事宜。

同时，本产品已自 2025 年 1 月 6 日起暂停申购业务，具体请参见 2025 年 1

月 4 日发布的《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申购

的公告》。

五、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

存续期限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产品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

站查阅《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更新》《安

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相关

资料。

2、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

券公司大集合产品。

3、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

于本产品前应认真阅读本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法律文件。

4、咨询方式：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17。

5、公司网址：www.axzqzg.com。

特此公告。



附件 1：《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修改对照表》

附件 2：《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修改对照表》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1：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全文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

集合计划

的历史沿

革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630 号），安

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正式成立。原集合计划的管理

人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630 号），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更

名为“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正式成立。原集

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安信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第四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

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5 月 5 日。本集

合计划自 2025 年 5 月 5 日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

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5 月 5 日。本集

合计划自 2025 年 5 月 5 日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 5

月 5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

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

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9 月 30 日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 2025

年 9 月 30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

的，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

第七部分

资产管理

合同当事

人及权利

义务

一、管理人

（一）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李力

一、管理人

（一）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王斌



附件 2：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全文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托管

协议当事

人

（一）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

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7A02、27B02

法定代表人：李力

（一）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

区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21

楼、22 楼

法定代表人：王斌

（二）托管人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售汇；从

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

代理资金清算；各类汇兑业务；代理政

策性银行、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

款业务；贷款承诺；组织或参加银团贷

款；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

外汇借款；发行、代理发行、买卖或代

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外汇

票据承兑和贴现；自营、代客外汇买卖；

外币兑换；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

见证业务；企业、个人财务顾问服务；

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企业年金托管

业务；产业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

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电话银行、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交

易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

（二）托管人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

售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代理资金

清算；各类汇兑业务；代理政策性银

行、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业

务；贷款承诺；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

汇借款；发行、代理发行、买卖或代

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外

汇票据承兑和贴现；自营、代客外汇

买卖；外币兑换；外汇担保；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业务；企业、个人财

务顾问服务；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

务；企业年金托管业务；产业投资基

金托管业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

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代理开放式基

金业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

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